
法規名稱：新北市各國⺠中⼩學評選採購教科書應⾏注意事項

時間：中華⺠國100年09⽉16⽇

一、新北市各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（以下簡稱各校）應基於學生學習之需

　　要，教學品質之提昇，教學目標之達成，並考量學生之身心發展與學

　　習能力，秉持民主、公平、公開、服務之原則，並依國民教育法第八

　　條之二之規定，由學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，並依政府採購

　　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採購事宜。

二、各校應採用經教育部審定合格、領有未逾使用期限執照之教科書，選

    購時以已取得審定執照者為必要條件。

三、評選作業方面：

  （一）各校教科書之選用應以年級為單位，每學年辦理乙次。

  （二）各教科書應由學校校務會議訂定教科圖書選用辦法，並公開選用

        之，且應由各有關人員以會議型態議決，不得以個人決定。

  （三）各校對各科教科書應評選出三種版本，列出順位，當議價不成或

        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選用第一順位版本時，應依順位序選

        用下一順位版本。

  （四）各校選用教科書時，不得要求出版商贈送商品，對於出版商隨教

        科圖書所附贈教具或教學媒體，應確認其為與課程或教學內容相

        關之簡易軟、硬體器材，並應依實際需要決定之。

  （五）各校教科書評選作業，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辦理完畢。

四、採購作業方面：

  （一）各校教科書採購作業，每年最遲應於學期開學前一個月辦理完畢

        。

  （二）各校除依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之規定辦理教科書評選外，並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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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得採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

        ，若達公告金額以上，需報經上級機關核准。另採購議價程序，

        得由各校單獨或數校聯合議價並訂定共同契約方式辦理。如遇聯

        合壟斷情事，得向公平交易委員會反映；如有履約爭議，得依政

        府採購法相關規定，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。

  （三）教科書之購買數量每科以人手一冊為原則，如需另購補充教材，

        應經校務會議決議，並與教科書選購一併辦理。

  （四）教科書評選採購過程應列入紀錄，該項文件視同正式公文書，各

        校應依規定歸檔，並妥善保存五年，俾供視導時查核。

  （五）鄉土教學科目、職業陶冶科目、技藝訓練及各科補充教材，如係

        因時、因地制宜由學校編輯之各科補充教材，應於使用前之六個

        月（即第一學期為當年度一月底前，第二學期為前一年七月底前

        ）編輯完畢送本府核備，且依成本價格供應學生。

五、辦理教科書採購時，請於合約中註明下列事項：

  （一）採購數量、單價及總金額應註明清楚，該校學生於該學期中如需

        再購時亦得比照合約單價辦理，不得另以市價或高於合約單價販

        售。

  （二）各出版社辦理教材研習以不影響正常教學之進行為原則，第一學

        期應於八月份辦理、第二學期應於二月份辦理為宜。

  （三）所有版本教科書至遲應於開學日一週前全部送達學校，以免影響

        學生學習活動之正常運作。

六、教科書評選採購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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